



迪环审〔2020〕21号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
《德钦松赞梅里山居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德钦松赞酒店有限公司：
你单位申请报批的《德钦松赞梅里山居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德钦县升平镇谷久农村，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项目代码：2019-533422-61-03-040985，原有一期项目有客房17间，床位22个，本次改扩建主要内容是扩建3栋建筑，总建筑面积为3338.14㎡，其中扩建客房楼一栋，建筑面积为2648.7㎡，扩建员工楼一栋，建筑面积589.44㎡，扩建水泵房一栋，为1层建筑，建筑面积为100㎡。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万元，占总投资的0.3%。
德钦县发展和改革局分别以德发改工贸备案〔2017〕21号和德发改工贸备案〔2019〕6号同意该项目备案。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项目在建设及营运期贯彻落实“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落实环保投资，加强项目环境管理，做到规范、文明和科学作业，确保正常安全运行。
（二）做好固废污染防治工作。废土石尽可能做到土石挖填方平衡，若需要外运处置，则必须严格按相关部门要求分类到指定地点合理妥善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做到日产日清，禁止随意丢弃。禁止销售和使用塑料袋。施工作业结束后及时拆除临时设施，加大绿化美化
（三）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点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所有进出入砂石、水泥、废土石等运输车辆应密封运输，严禁沿路泼洒，并低速或限速行驶，减少产尘量，定期洒水，防止扬尘污染。施工过程中遇到大风干燥日要加大洒水量和洒水次数，特殊情况需要立即停止施工作业，保障大气环境质量，厨房需要安装油烟处理系统，同时做好隔油池处理。
（四）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施工期废水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项目区的降尘，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三级沉淀处理后储存在20立方的污水池，不定期由德钦县污水处理厂清运处理，污水不外排。                    
（五）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确保施工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规定的限值，符合2019年德钦县人民政府颁布的《德钦县声环境功能区划》。禁止在夜间22：00～6:00施工作业，若不可避免施工时，需提前向迪庆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和城市综合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在受影响区域张贴公告协调处理相关事宜。
三、建筑材料必须使用节能节水环保型材料，建筑外观方面充分考虑藏民族建筑风貌和藏族民居特征，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防止视觉环境污染。
四、项目若发生重大变动，须向原审批部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审批。
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投入试运行后，及时按规定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在生态环境专网系统录入，同时向我局和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进行备案。
六、收到批复15个工作日内，应将批准后的《报告表》分送迪庆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请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负责组织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
七、其他未经说明事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政策和该报告表有关要求办理。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20年8月 3日
（此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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